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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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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的通知>》（建会标[ 2018]3 号）的要求，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深入的

分析和试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技术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

的基础上，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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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性能；5.舒适；6.能源；7.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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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21 号，威卢克斯（中国）有限公司 邮编 06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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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提升建筑的品质，为推广主动式建筑理念，提升建筑的室内环境质量、

能源效率以及环境效益，实现建筑的舒适、能源与环境的综合平衡，制定本标准。 

【条文说明】 

本条规定了标准的编制背景和目的。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

群众的共同追求。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

及生活方式变化等，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列新的挑战，健康服务供给总

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健康领域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

调性有待增强。为此，根据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16 年 10 月 25 日印发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简称“《纲要》”），明

确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基础，是全面提升中华民族健康素质、实现人民健康与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国家战略。健康中国建设以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

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

人民健康。《纲要》提出了 2030 年的战略目标：到 2030 年，促进全民健康的制

度体系更加完善，健康领域发展更加协调，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及，健康服务质

量和健康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健康产业繁荣发展，基本实现健康公平，主要健康

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建筑是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学习等离不开的重要场所，建筑环境的优劣直

接影响人们的身心健康。《纲要》提出了包括健康水平、健康生活、健康服务与

保障、健康环境、健康产业等领域在内的 10 余项健康中国建设主要指标，而建

筑是上述各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和影响因素。发展健康建筑，不仅可以满足人民

群众的健康追求，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实现健康中国的必

然要求。 

为贯彻健康中国战略部署，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营造健

康的建筑环境和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建筑健康性能提升，规范健康建筑的

评价，同时为实现“健康中国 2030”发展目标贡献积极力量，制定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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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改建和扩建民用建筑的主动性能评价。 

【条文说明】本条规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各种民用建筑的主

动性能评价，包括公共建筑和住宅建筑。同时，为鼓励改建和扩建建筑提升其主

动性能，本标准也适用于这两种建筑的主动性能评价。 

1.0.3   主动式建筑应以人为本。 

【条文说明】本条强调主动式建筑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含义，可以概括为

以人是主动式建筑设计、建造及其运营维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凡建筑及其建筑

所营造的环境，对人的健康、安全、舒适、便利带来影响时，都应该首先考虑维

护人的利益。建筑中的节能设计、保护环境的设计、文化形象设计等，都应以人

为中心进行。 

1.0.4 主动式建筑评价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

的规定。 

【条文说明】本标准重点对建筑涉及的感知性能、控制性能、天然采光、室

内热环境、室内空气质量、建筑能耗、建筑产能、环境负荷、节约用水等指标进

行评价，并未涵盖建筑全部功能和性能要求，故参与评价的建筑尚应符合国家现

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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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主动式建筑 Active House 

在设计、建造、运营维护的全寿命周期内，保护环境，关注节能、产能的同

时，追求舒适性，使用户身心愉悦的一种建筑类型。 

【条文说明】提倡对建筑的主动性性能进行开发利用，并且对之进行评价，

是主动式建筑区别于其它建筑类别的最显著的特征。 

2.0.2 建筑的主动性性能 Activeness of the building 

建筑的主动性性能是指建筑的由设计者所赋予的，为适应室内环境要求、室

外自然环境变化，满足人的要求的建筑本身的自动感知、自动适应、自动调节的

能力。 

2.0.3 建筑主动感知性能 Sensibility of Building 

指建筑对和舒适、能源、环境等重要参数自动感应知晓的能力。 

2.0.4 建筑主动调节性能 Reaction Ability of Building  

指建筑在对建筑主动感知、主动计算结果分析预判的前提下，采取调节措施

的能力。 

2.0.5 作用温度 Operative Temperature 

反映室内环境空气和平均辐射对人体综合热作用的温度。 

【条文说明】 

反映环境对人体的热作用的温度，是评价室内环境舒适程度的指标之一。室

内环境与人体之间存在对流换热与辐射换热。影响人体热交换的室内气温和墙面、

地面、窗、天花板等表面温度是不相等和不均匀的。作用温度是在假设室内环境

为气温与辐射温度相等的均匀封闭空间内与在真实的环境内人体的干热损失相

等的温度。此温度可表示空气温度与平均辐射温度两者对人体的热作用，也可认

为是室内气温与平均辐射温度按相应的表面换热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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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主动式建筑的评价应以单栋建筑、建筑群或建筑中的局部区域为评价对

象。评价单栋建筑或建筑内的局部空间时，凡涉及系统性、整体性的指标，应基

于该单栋建筑所属工程项目的总体进行评价。 

【条文说明】 

建筑群、建筑单体或建筑内区域均可以参评主动式建筑。参评建筑应为全装

修建筑，毛坯建筑不可参与主动式建筑评价。建筑群是指有位置毗邻、功能相同、

权属相同、技术体系相同或相近的两个及以上单体建筑组成的群体。建筑内区域

是指建筑中的局部区域，具体为相对独立完整的平面空间、完整单元、完整一层

或完整多层等。 

当对建筑群进行评价时，可先用本标准评分项和加分项对各单体建筑进行评

价，得到各单体建筑的总得分，再按各单体建筑的建筑面积进行加权计算得到建

筑群的总得分，最后按建筑群的总得分确定建筑群的健康建筑等级。 

无论评价对象为建筑群或单栋建筑或建筑内区域，计算系统性、整体性指标

时，要基于该指标所覆盖的范围或区域进行总体评价，计算区域的边界应选取合

理、口径一致，并且可以完整的围合。 

 

3.0.2 主动式建筑的评价分为设计评价和运行评价，设计评价应在施工图审查

完成之后进行，运行评价应在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后进行。 

【条文说明】 

本条对评价阶段进行了规定，本标准将主动式建筑的评价分为设计评价和运

行评价。 

设计评价是在主动式建筑施工图设计文件批准后进行，其重点为评价相关主

动技术的预期效果上；而运行评价是在主动式建筑通过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一年

（12 个自然月）后进行，要评价这些主动技术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简而言之，设

计评价所评的是主动式建筑的设计，运行评价所评的是进行主动式建筑设计之后

并投入运行的建筑。 

3.0.3 申请评价方应对建筑进行全寿命周期技术和经济分析，合理确定设计方

案，选用适当的建筑技术，并提交相应报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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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 

本条对申请评价方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主动式建筑注重全寿命期内相关主

动式技术的性能。对于主动式建筑的评价，申请评价方应从主动式建筑的设计、

运行等阶段进行控制，优化建筑技术、设备和材料选用，并按本标准的要求提交

相应技术分析、测试报告和相关文件。 

3.0.4 项目评估师或评价机构应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对申请评价方提交的报告、

文件进行审查，出具评价报告，确定等级。对申请运行评价的建筑，尚应进行现

场考察。 

【条文说明】 

本条对评价机构的相关工作提出要求。主动式建筑的评价人员和评价机构应

按本标准的有关要求审查申请评价方提交的报告、文档，并在评价报告中确定等

级。对申请运行评价的建筑，评价机构还应组织现场考察，进一步审核规划设计

要求的落实情况以及建筑的实际性能和运行效果。 

3.0.5 主动式建筑评价指标体系由建筑主动性能、舒适、能源和环境 4 大类指

标组成，每类指标包括控制项、评分项和优选项。 

【条文说明】 

建筑的主动性能会涉及不同方面，本标准对其进行的归纳，总结为主动性能、

舒适、能源和环境 4 大类指标。每类指标分为控制项、评分项和优选项。控制项

是对主动式建筑最基本的要求，是获得星级的必要条件。申请评价的主动式建筑

项目必需满足本标准中所有控制项的要求（不参评项除外）。评分项是依据评价

条文的规定确定得分或不得分，是本标准用于评价和划分主动式建筑等级的重要

依据。同时，为鼓励主动式建筑采取更多的技术，本标准还设置了定性评价的优

选项。优选项的评价方式是满足或不满足，也是本标准用于评价和划分主动式建

筑等级的重要依据。 

3.0.6 参评的主动式建筑满足所有控制项要求，且主动式建筑的 9 项评分项指标，

每项得分都在一分及其以上，完成相关优选项 20%以上的指标时，可以评为主动

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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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文说明】这一条主要界定达到什么条件的参评项目，才能被认可通过了

主动式建筑的评价标准，成为合格的主动式建筑。这里的相关优选项，指的是在

所有优选项中，与该参评项目形成技术要求关联的优选项。比如，某项目参评主

动式建筑，其中，共有 30 项内容与本标准中的优选项内容形成相关，那么这个

项目中的至少 6 项内容，即这 30 项中的 20%，要达到优选项要求。 

 

3.0.7 主动式建筑的评分项指标，有两项得分在 1 分以下的申请项目，不应参

加主动式项目评价。有一项得分在 1 分以下的项目，项目认证师应将相关资料交

由上一级协会技术委员会审查认定。某些指标优异的项目，可申请主动式建筑单

项评价。 

【条文说明】建筑的实际情况千差万别，申请主动式建筑的评价，原则上应

全部满足主动式建筑评价标准控制项和评分项的要求。但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原

因，项目中的某一项不能满足最低分数规定时，可有评估人员具体说明理由，由

上一级技术委员会做出裁定。主动式项目的某一项或几项指标表现优异，也可进

行单独评价。 

3.0.8 主动式建筑的主动性能以雷达图（图 3.0.8）的形式显示，雷达图的显示

性能由天然采光、空气质量、环境荷载、节约用水、主动感知、主动调节、建筑

产能、建筑能耗、热湿舒适 9 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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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0.8  雷达图 

【条文说明】 

本标准选择感知性能、控制性能、天然采光、室内热湿舒适、室内空气质量、

建筑能耗、建筑产能、环境负荷、节约用水 9 个评分指标作为主动建筑的主要关

注点，以这些指标的得分反映建筑某些方面的主动性能，并在雷达图上显示。这

也是本标准评价主动式建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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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筑主动性能 

4.1 控制项 

4.1.1 建筑应具有主动感知建筑室内外基本环境参数的功能。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评价建筑对室内外环境参数具备基本的感知监测功能。室内基本环境

参数应包括主要功能房间的照度水平、温度、湿度、噪音、CO2 浓度、地下车

库 CO 浓度。室外环境基本参数应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太阳辐射强

度。室内环境参数应通过就地传感设备感知，室外环境参数宜通过就地传感设

备感知，条件所限时可部分引用城市实时监测气象数据。建筑室内只评价主要

功能房间。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运营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环境监测数据。 

4.1.2 建筑应具有对感知参数主动调节的能力。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评价建筑基于所感知的参数作出反应的能力。如根据所感知的室内外

温湿度参数调节空调系统，根据设备系统自身运行参数调节运行工况，根据

CO 浓度参数作出报警、启动排风装置动作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文件（智能化设计图

纸、装修图纸以及设计说明）；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以及设计说明、运行日

志。 

4.1.3 建筑的控制系统、室内控制末端显示界面等应简明。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营评价。 

建筑控制系统复杂、界面不友好直接导致操作不方便、不安全、使用率低

甚至系统废弃，是目前建筑控制系统常见问题。本条要求系统界面中不能出现

错别字与语病，图标按钮含义简明，色彩明快但不过于纷繁，主要操作步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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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具有防错功能，对输入信息进行校验，执行破坏性操作须确认，重要操

作可快捷返回。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控制系统界面及操作步骤，必要时提供物业管理

者满意度报告。 

 

4.2 评分项 

I 建筑主动感知性能 

4.2.1 建筑具有下列主动感知环境参数的功能，并按表 4.2.1 的规则评分： 

表 4.2.1  建筑室内外感知参数评分表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在 4.1.1 室内基本环境参数要求之上，增加主要功能房间对 CO2、PM2.5、

VOC、噪声主动感知的分档要求，增加室外对空气质量和噪声主动感知的分档要

求。 

室内环境参数应通过室内传感设备感知；室外环境参数宜通过室外传感设

备感知，当无条件安装室外传感设备时，可引用城市实时监测气象数据。 

感知参数 得分 

室内 

温度、湿度、照度、CO2浓度、PM2.5、VOC 2 

温度、湿度、CO2浓度、PM2.5 1 

室外 

温度、湿度、风速、CO2浓度、风向、太阳辐射强度、

PM2.5、噪声、降雨量 
1 

温度、湿度、风速、风向、太阳辐射强度、PM2.5 0.5 

感知空

间占比 

有感知性能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 50%及以上 1 

有感知性能的建筑面积占总建筑面积 50%以下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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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运营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环境监测数据。 

4.2.2 感知性能参数传送到服务器，得 0.5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旨在强化建筑感知性能参数的数据收集、远传与集中管理功能，提升管

理效率。将所感知的数据远传集中服务器，可全面掌握建筑各个空间的环境参数，

有利于系统实时优化控制，实现更好的主动性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运营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集中服务器照片及相关证明材料。 

4.2.3 服务器具有存储和回溯访问感知性能参数的功能，监测数据的存储时间

不少于 1 年，得 0.5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旨在强化建筑感知性能参数存储与数据质量，为运行优化提供数据基础。

将所感知的数据进行存储并提供回溯访问，有利于监控感知、传输和控制系统运

行情况，保障系统运行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也有利于定期分析挖潜、优化控制。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运营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现场照片、存储数据及相关证明材料。 

 

II 建筑主动调节性能 

 

4.2.4 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具有主动调节室内环境参数的功能，按下列规则评分： 

1 面积占比 50%以下的主要功能房间能主动调节室内照度，得 0.5分；面积

占比 50%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能主动调节室内照度，得 1分； 

2 面积占比 50%以下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得 0.5

分；面积占比 50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温度和相对湿度，得 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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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面积占比 50%以下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 CO2 浓度，得 0.5分；面

积占比 50%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 CO2 浓度，得 1分； 

4 面积占比 50%以下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 PM2.5 浓度，得 0.5分；

面积占比 50%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 PM2.5 浓度，得 1分 

5 面积占比 50%以下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噪音，得 0.5 分；面积占

比 50%及以上的主要功能房间主动调节室内噪音，得 1分；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主动调节的空间是指主要功能房间，如住宅建筑中的起居室和卧室、办

公建筑中的办公室和会议室。室内照度调节的方式有活动遮阳、感光玻璃、照明

系统调节等；室内温湿度调节的方式有自然通风、暖通空调系统等；室内 CO2 浓

度调节的方式有自然通风和新风系统调节等；室内 PM2.5 浓度调节的方式有新风

过滤系统过滤、室内空气净化器处理等；室内噪声调节的方式有隔声设施如外窗

启闭调节、背景噪声调节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4.3 优选项 

4.3.1 主动式建筑的数据应具有开放性，具有读取、公示、分析使用者评价数据，

并做出相应调节的功能。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这一条主要对主动式建筑的开放性做出规定。所谓的开放性，有两条含义，

一是建筑的一些数据应该尽可能做到向最广大的公众开放，可以公示在网络和公

共区域。二是建筑应该能够读取和采纳公众及其使用者的反馈意见，优化自己的

运营策略。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确

认建筑是否具有以互联网、公示屏、报表、纸媒等形式，向社会报告其运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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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运行结果的设计；检查并确认该建筑运行设置是否有收集、整理并使用建

筑使用者对建筑进行评价建议的数据；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

（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4.3.2 采用引导使用者进行社会交往的设计。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提升建筑的开放性有利于充分体现建筑以人为本的特性。具体包括通过（1）

具有形式不限的反馈机制获得使用者评价数据，采用合适的方式公示使用者评价

数据，分析使用者所评价数据并采取自动或手动方式进行调节优化；（2）设计如

阳台、露台、架空层等空间提升室内外的交流互动；（3）采用鼓励居住者进行社

会交往的设计，如与其他建筑相联通的连廊系统、场地内设计对外开放的公共交

流空间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运营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运营策略）、用户报告。 

4.3.3 建筑具有适应性，可采取下列措施： 

1 采用因地制宜的设计； 

2 采用适幼设计； 

3 采用适老设计； 

4 采用无障碍设计 

5 采用适合人员活动、健身的设计。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适应项目所在地气候、地理、项目功能、本地建筑风格、本地传统、本地材

料、施工条件、使用者生活习惯等特性为定性评价。建筑设计需要考虑不同年龄

层次的需要，例如帮助儿童学习、游戏、社交、健康成长的适幼设计，根据老年

人的生活习惯采用适老设计，必要的无障碍设计，以及合理设置活动空间和健身

场所使人们更容易到达这些区域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运营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用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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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建筑具有适变性，可采取下列措施： 

1 室内空间几何尺寸可适应未来需求的改变； 

2 建筑可适应未来使用用途的改变，并采取预留措施； 

3 建筑外围护结构性能可变性设计。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建筑具有适变性是指建筑可实现对气候、个性化需求、功能等相关变化的

响应，如不同用户需求不尽相同，同一用户随时间推移，其受年龄增长、家庭

变化和时代变迁等因素影响而需求也会变化。建筑适变可提升建筑价值、提高

空间效率、丰富空间形态、延长建筑寿命，进而节约资源。 

内部空间几何尺寸可适应未来需求变化进行改变，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

于：商业建筑、办公建筑等可采用灵活隔断；住宅户型设计考虑不同家庭成员

变化居住需求。 

建筑可适应未来使用用途的变化并预留空间，具体可采取的措施有建筑主

体结构与建筑设备管线分离，主体结构承载力适当冗余等。 

建筑外表皮可变，具体可包括但不限于：根据空间功能需求调节，如建筑

外墙可开启与周边场地或空间联通形成公共交流空间等。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建筑适变性提升措施的设

计说明；运营评价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及相关文件。 

4.3.5 主动式建筑应鼓励开放性设计，并应符合下列一项及以上规定： 

1 应重视从中国建筑传统中汲取智慧，发扬传统中积极合理的成份； 

2 应具有鼓励使用者亲近大自然接近大自然的设计； 

3 应考虑与地形、建筑群的协调统一； 

4 鼓励建筑的艺术探索； 

5 提倡对建筑周边的土地进行农业耕种、园艺、运动、健身设计； 

6 鼓励室内设立健身、社会交往、绿植、文化艺术等设施； 

7 提倡家具、装修、装饰等节俭、健康，利于居住使用者身心愉悦。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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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式建筑的理念，应该不仅仅局限在物理的建筑范围之内。主动式建

筑，应当也可能成为新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的引领者。这些建筑设计、装修设

计、家具设计、室内设施设计等等，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关注人的健康，关

注人的生活，关注人的心理愉悦。家具购买时的产品说明内，要有有利于环保

健康的说明，装修时的材料选择，要选择对健康无害的产品。要有体现节俭不

饰奢华的设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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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舒适 

5.1 控制项 

5.1.1 主动式建筑应进行天然采光专项设计，并应提供分析报告，地上主要功能

房间应 50%及以上面积有天然采光。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所有房间的天然采光均需经过天然采光照度、采光系数及其天然采光光照均

匀度、防眩光等天然采光光学设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

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1.2 主动式建筑应至少有一半以上的房间面积，一年中自秋分至春分的时间内，

可以接受到太阳直射，且接受太阳直射的时长，每天不少于 1 小时。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天然采光的时长，影响着居住者使用者的身心健康，保障必要的采光时长，

是为了保障建筑的健康性。现行国家标准《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

和《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以及建筑所属当地的《住宅间距和日照管理

规定》对此均有相关规定，本条鼓励参评建筑按这些要求进行专项设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1.3 主动式建筑应进行建筑的热湿环境设计，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热工设计规范》GB 50176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主动式建筑应在围护结构、自然通风、建筑遮阳和设备系统等方面，采取适

当措施，改善室内热湿环境，满足室内人员热湿舒适要求。依据现行《民用建筑

热工设计规范》，对应建筑热工设计二级区划的相应要求进行外围护结构冬季保

温和夏季防热设计，优先采用自然通风和建筑遮阳改善室内热湿环境，优化暖通

空调设备系统，提高室内人员舒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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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阶段查阅相关施工

记录、竣工图等资料，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实。 

5.1.4 主动式建筑的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空气质量应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

量标准》GB/T 18883 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材料说明文件及预评估分

析报告；运行评价查阅相关检测报告，并现场核实。 

5.2 评分项 

I 天然采光 

5.2.1 主要功能房的 80%面积可进行天然采光，并按表 5.2.1 的规则评分： 

表 5.2.1  主要功能房间天然采光 DF 评分表 

采光系数% 得分 

5≤DF 2.5 

4≤DF <5 2.0 

3≤DF <4 1.5 

2≤DF <3 1.0 

1≤DF <2 0.5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5.2.1 条与 5.2.2 条得分之和作为室内光环境的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 的相关

条文规定，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营评价查阅

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2.2 天然采光均匀度系数按表 5.2.2 的规则评分： 

表 5.2.2  天然采光均匀度系数 Uc评分表 

精细用眼空间 其他空间 得分 

0.85≤Uc 0.6≤Uc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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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Uc<0.85 0.5≤Uc<0.6 2.0 

0.65≤Uc<0.75 0.4≤Uc<0.5 1.5 

0.55≤Uc<0.65 0.3≤Uc<0.4 1.0 

0.4≤Uc<0.55 0.2≤Uc<0.3 0.5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整个建筑的天然采光水

平，以建筑的平均采光系数来表征。建筑的平均采光系数，以所有应具有天然采

光的建筑面积加权平均取得。建筑天然采光系数的采光计算平面，应以距墙表面

0.5m 离地 0.8m 朝上的平面来计算。相应的计算平均采光系数时的采光面积，当

以此面积值计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II 室内热湿 

5.2.3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作用温度应按表 5.2.3 的规则评分： 

表 5.2.3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作用温度 To评分规则 

 住宅建筑 公共建筑 得分 

采暖季温度

（°C） 

To≥22 ≥21 1 

21≤To<22 20≤To<21 0.8 

20≤To<21 19≤To<20 0.6 

19≤To<20 18.5≤To<19 0.4 

18≤To<19 18≤To<18.5 0.2 

过渡季温度

（°C） 

20~24  19~25  1 

19.5~25  18.5~25.5  0.8 

19~25  18~26  0.6 

18.5~25.5  17.5~26.5  0.4 

18~26  17~27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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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冷季温度

（°C） 

To≤25 To≤25 1 

25< To≤25.5 25< To≤25.5 0.8 

25< To≤26 25.5< To≤26 0.6 

26< To≤26.5 26< To≤27 0.4 

26.5< To≤27 27< To≤28 0.2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参考 BS EN ISO 7730 和 EN 15251 标准，作用温度、PMV-PPD 值、室内空

气温度分别被用于作为非空调房间工况、采用机械供暖和制冷房间工况、能耗计

算的指标。现有国际《主动式建筑细则（住宅）》统一采用作用温度作为热环境

评价指标，该值相比于空气温度多考虑了围护结构内表面辐射温度的影响，相比

于 PMV-PPD值则大为简化，且可通过计算机工具的模拟获得，有利于推广应用。

鉴于此，本条文选择作用温度作为热环境评价的定量参数。 

作用温度是反映环境对人体的热作用的温度，是在假设室内气温为辐射温度

的均匀封闭空间内与在真实的环境内人体的干热损失相等的温度。作用温度是衡

量室内环境冷热程度的综合指标之一。室内环境与人体之间存在对流与辐射引起

的干热换热。影响人体热交换的室内气温和墙面、地面、窗、天花板等表面温度

是不相等和不均匀的。作用温度表示了空气温度与平均辐射温度两者对人体的热

作用，可认为是室内气温与平均辐射温度按相应的表面换热系数的加权平均值，

该值根据公式计算： 

to = (hc·ta + hr·tr)/(hc + hr)                      （1） 

式中：to—作用温度，°C； 

ta—空气温度，°C； 

tr—平均辐射温度，°C； 

hc—代表对换流热系数，W/(m2·°C)； 

hr—表面辐射换热系数，W/(m2·°C)。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报告，根据设计

参数进行室内作用温度的模拟计算；运行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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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室内空气温度和围护结构内表面平均辐射温度的实测值来进行计算。计算周

期应覆盖相应季节主要功能房间的使用时间段。 

5.2.4 主要功能房间的室内空气相对湿度，按下列规则评分： 

1 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为 30%~70%，得 1 分； 

2 室内空气相对湿度为 40%~60%，得 2 分。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条文 5.2.4 与条文 5.2.3 得分之和作为室内热湿环境的得分。 

空气湿度过高，会增加人体的冷感和热感，降低舒适性；空气湿度过低，一

方面会使空气中漂浮的颗粒物增多，另一方面造成人体皮肤和呼吸道的干燥，影

响人的健康。参考现行国家标准《中等热环境 PMV 和 PPD 指数的测定及舒适

条件的规定》GB/T18049 中的规定，室内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 30%~70%之间，

有助于人体舒适和健康，得1分；在此基础上，室内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40%~60%

之间，得 2 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报告，根据设计

参数进行室内空气相对湿度的模拟计算；运行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

告，根据室内空气相对湿度的实测值来进行计算。计算周期应覆盖相应季节主要

功能房间的使用时间段。 

 

III 室内空气质量 

5.2.5 控制主要功能房间的 CO2 浓度。按表 5.2.5 的规则评分： 

表 5.2.5  建筑室内 CO2 浓度 CCO2 评分表 

公共建筑（ppm） 住宅建筑（ppm） 得分 

CCO2≤600 CCO2≤500 3 

600<CCO2≤700 500<CCO2≤600 2.5 

700<CCO2≤800 600<CCO2≤700 2 

800<CCO2≤900 700<CCO2≤800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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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CCO2≤1000 800<CCO2≤1000 1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5.2.5 条与 5.2.6 条得分之和作为室内空气质量的得分。 

本条是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

以及《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的有关规定编写，目的是控制主要功能房

间的 CO2 浓度，以此提升房间的新风量。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2.6 控制主要功能房间的 PM2.5 年均浓度按表 5.2.6 的规则评分： 

表 5.2.6  要功能房间的 PM2.5 年均浓度 CPM2.5 评分表 

CPM2.5（μg/m3） 分数 

CPM2.5≤35 2 

35<CPM2.5≤70 1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3 优选项 

5.3.1 建筑视景窗的选择应考虑建筑周围取景。视景窗的可见光透过比、玻璃平

整度，及物体不变形应具有较高水平。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旨在提升建筑室内人员视野质量，提升空间环境品质。建筑视景窗是指

建筑内部可以观察到室外环境的外窗。建筑视景窗位置与高度选择、玻璃材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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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等应确保主要功能房间不低于 90%面积区域人员在处于工作、休闲状态时可

以直视室外景观且无明显变形。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视野分析报

告；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和用户报告。 

5.3.2 主动式建筑应进行防眩光设计。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为防止眩光，建筑采光设计时，应考虑可见光透过比，建筑阴影、光的反射、

折射、空间的几何尺寸及形状对眩光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按照《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 的相关条文

规定，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营评价查阅相关

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3.3 主动式建筑的卫生间、楼梯间应具有充足的天然采光。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卫生间和楼梯间的自然采光，中国国家标准中一直规定比较低。这和卫生间

楼梯间的功能是不匹配的。我们鼓励主动式建筑，对卫生间楼梯间的采光，进行

加强。本条鼓励参评建筑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 的有

关规定，对卫生间和楼梯间的天然采光进行设计。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5.3.4 主要功能房间的暖通空调系统末端可进行现场启停和调节。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暖通空调系统末端可根据使用者的需要进行现场启停和调节，有助于提高使

用者对室内热湿环境的舒适感。例如，采用可调的恒温器，使主要人员活动区域

的空气温度可基于人体热感觉进行动态调节；采用可调的加湿除湿器，使主要人

员活动区域的空气湿度可以手动调节；采用可调的风扇或用于个人局部空气流速

调节的其他装置，使主要人员活动区域的空气流速可以手动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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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阶段查阅相关施工记

录、竣工图等资料，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实。 

5.3.5 暖通空调系统出风口设置应减小局部不舒适感。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暖通空调系统出风口设置不合理可导致吹风感，给人体造成不希望的局部冷

作用，从而降低人体对热湿环境的舒适感。因此应定位并细化出风口设计，例如，

位置、朝向、风速、通风格栅、导风装置等，以最大限度地减小使用人员的局部

不舒适感。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阶段查阅相关施工记

录、竣工图等资料，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实。 

5.3.6 主要功能房间外窗设有可开启扇，并安装可调节遮阳装置。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外窗设置可开启扇，有助于借助自然通风改善室内热湿环境，例如，改善室

内气流速度、去除多余热量、排除潮湿空气；设置可调节遮阳装置，有利于灵活

地进行夏季遮阳和冬季阳光利用的模式切换，从而相应地改善室内热环境。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运行阶段查阅相关施工记

录、竣工图等资料，必要时进行现场核实。 

5.3.10 主动式建筑室内要进行声学设计，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级应符合现行

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噪音对健康的影响，对工作效率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的

认定。主要功能房间的噪声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 

50118。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相关施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

运营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设计说明（含控制策略）、运行记录或用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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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能源 

6.1 控制项 

6.1.1 主动式建筑的节能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

GB 50189、《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7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

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

《温和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475 等的有关规定。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建筑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指标、外窗和玻璃幕

墙的气密性指标、供暖锅炉的额定热效率、空调系统的冷热源机组能效比、分户

（单元）热计量和分室（户）温度调节能对建筑供暖和空调能耗都有很大影响。

国家的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工程规范中都对建筑节能性能的相关参数提出了明

确要求。主动式建筑应满足相应标准规范中与节能相关的强制性条文规定。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建筑施工图及设计说明、建筑节能计算书，

以及当地建筑节能审查相关文件。运行阶段查阅竣工图及设计说明、建筑节能计

算书、当地建筑节能审查相关文件、节能工程验收记录、进场复验报告（保温材

料、外窗、幕墙等），并现场核查。 

6.1.2 主动式建筑应遵循被动节能措施优先的原则，通过建筑空间布局优化设计、

提升外围护结构性能等措施，降低建筑用能需求。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被动节能措施是指根据建设地所在区域的气候特征，应用自然界的阳光、风

力、气温、湿度的自然原理，以建筑设计手法来创造高质量的室内空间环境，提

升建筑外围护结构性能，从而降低建筑对制冷、供热及采光的用能需求，减少对

能源的依赖。 

建筑空间布局的优化设计可有效地改善建筑光环境、风环境、热环境状况。

例如，有效控制建筑体形系数可优化建筑的冬季失热和夏季得热性能；优化空间

形式和平面功能如采用中庭可充分引入室内天然采光和自然通风、合理设置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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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可优化室内热环境等。同时，还可借助一些被动技术手段提升室内环境，如导

光管、光导纤维、采光搁板、导光棱镜窗提高室内天然采光。 

建筑外围护结构由包围空间并将室内外隔开的围护结构构成，包括墙体、门

窗（玻璃幕墙）、屋面和地面等。建筑外围护结构除了满足建筑美观的需要，还

需平衡建筑保温、隔热、通风和采光等要求，是决定建筑运行能耗的重要因素。 

被动节能措施必须开始于建筑前期设计阶段，并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效果图、建筑设计优化报

告；运行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实景照片、建筑设计优化报告、相关产品进场复

验报告。 

6.2 评分项  

6.2.1 建筑能耗指标达到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的约

束值及以上，按表 5.2.1 的规则评分： 

表 5.2.1 建筑能耗指标评分表 

分数 建筑能耗指标 

5 比引导值低 20% 

4 比引导值低 10% 

3 达到引导值 

2 达到约束值和引导值的平均值 

1 达到约束值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建筑能耗已占社会能耗总量的 30%以上，因此合理控制单体建筑的能耗，落

实建筑节能标准和建筑能耗标准，对整体能源应用的“节流”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民用建筑节能工作开展至今，建筑节能标准和建筑评价体系已基本形成。

目前我国的建筑评价标准都是以建筑节能设计标准为基础进行建筑能耗评价，尚

缺乏真正意义上以建筑能耗目标为基础的建筑评价标准。本条款以达到降低建筑

物的实际运行能耗(即“结果节能”)为最终目的，因此采用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

筑能耗标准》GB／T 51161 中的能耗指标作为评价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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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定计算条件下，计算实际建筑供暖、通风、空调、照明、生活热水、除

湿、电梯的终端能耗量，利用能源换算系数，统一换算到 kWh/a，设计阶段进行

模拟计算，运行阶段按实测值计算。建筑能耗中供暖和空调能耗与围护结构和能

源系统效率有关，照明系统的能耗与天然采光利用、能源系统效率和使用强度有

关，通过采取主动建筑措施可以降低供暖空调、照明、生活热水能耗；炊事、家

用电器等生活用能与建筑的实际使用方式、实际居住人数、家电设备的种类和能

效等相关，均为建筑设计不可控因素，在设计阶段准确预测和考虑存在一定的难

度，因此在本标准的评价指标中不予考虑。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 51161，查出相应的建筑非

供暖能耗和建筑供暖能耗指标，计算标准建筑的能耗量，利用能源换算系数，统

一换算到千瓦时每年，作为标准建筑的能耗量。对实际建筑和标准建筑的能耗量

进行比较，确定最终得分。 

降低建筑能耗可通过优化建筑体型与布局，改善建筑自然通风及天然采光等

条件，从而降低负荷、缩短用能系统运行时间；而通过在建筑中合理设计开放空

间，引导行为节能，既有助于用户更多亲近自然，也降低需要供暖空调和照明的

空间规模。同时，由于外围护结构节能对建筑节能影响较大，建筑应在满足各相

关现行节能设计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合理采用保温、遮阳、隔热、立体绿化等措

施，使建筑围护结构总体隔热保温性能优于普通建筑。机电系统的能耗是建筑能

耗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合理选择系统形式、提高设备与系统效率、优化系统控

制策略等，也可以有效降低建筑整体能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报告，根据设计

参数进行建筑能耗的模拟计算；运行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根据

建筑能耗的实测值来进行计算。 

6.2.2 建筑产能指标按表 6.2.2 的规则评分。 

表 6.2.2 建筑产能指标评分表 

分数 建筑产能与建筑能耗的比值 Rr 

5 Rr≥100% 

4 75%≤Rr＜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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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0%≤Rr＜75% 

2 25%≤Rr＜50% 

1 2.5%≤Rr＜5%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建筑产能是指由可再生能源提供建筑部分或全部用能。此处，建筑产能既包

括建筑自身产能，也包括建筑或组团红线内场地的产能。 

可再生能源包括太阳能、水力、风力、生物质能、波浪能、潮汐能、海洋温

差能等。它们在自然界可以循环再生。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可以减少对进口化

石能源的依赖，增进能源供应安全性，并满足可持续性能源的需求；并且某些可

再生能源（如风能,水力,太阳能）不会排放温室气体，无增加温室效应的风险。 

建筑产能与建筑能耗的比值 Rr 的计算方法如下： 

Rr = Er / Et                               （2） 

Er = Eg + Es + Ew + Ec                    （3） 

Et = Ee + Ef                              （4） 

式中：Rr—建筑产能与建筑能耗的比值，％； 

Er—可再生能源使用量，kWh/a； 

Et—建筑能耗量，kWh/a； 

Eg—地热能源使用量，kWh/a； 

Es—太阳能光伏使用量，kWh/a； 

Ew—风能使用量，kWh/a； 

Ec—太阳能热水使用量，kWh/a； 

Ee—电能使用量，kWh/a； 

Ef—化石能源使用量，kWh/a； 

各可再生能源利用系统应依据各自的国家规范进行设计，如国家标准《地源

热泵系统工程技术规范》GB50366、国家标准《光伏发电站设计规范》GB50797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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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设计文件、计算分析报告，计算可再

生能源安装容量与建筑总能耗的比值；运行阶段查阅相关竣工图、计算分析报告，

计算以 1 年为周期的可再生能源产能量实测值与建筑累计总能耗实测值的比值。 

 

6.3 优选项 

6.3.1 主动式建筑应扩大一次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比例。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一次性能源，

即未经转化或转换的能源。主动式建筑，应创造条件，尽量提高，在规范法规允

许的范围内，尽量提高一次性能源的使用量或使用比例。 

一次性能源是指从自然界取得未经改变或转变而直接利用的能源。如原煤、

原油、天然气、水能、风能、太阳能、海洋能、潮汐能、地热能、天然铀矿等。

一次性能源又分为可再生能源和不可再生能源，前者指能够重复产生的天然能源，

包括太阳能、风能、潮汐能、地热能等；后者用一点少一点，主要是各类化石燃

料、核燃料。凡建筑中含有直接利用一次性可再生能源的，如太阳热能，自然通

风制冷等，此条可以得分。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一次性可再生能源计算书，暖通空调专业、

电气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电气专业竣工图、主要建

筑设备的设备表、样本、铭牌等材料，并现场核查。 

6.3.1 主动式建筑应提高建筑设备及系统的能源利用效率，采用符合国家标准规

定的节能产品。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建筑设备及系统

对建筑的采暖、通风、空调、照明、电梯等能耗影响较大。本条旨在鼓励建筑采

用高效节能设备系统技术，改善建筑用能系统效率，提供节能效果。相关的节能

标准包括《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 50189、《夏热冬暖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

计标准》JGJ 75、《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134、《严寒和寒

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 2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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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电气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

明。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电气专业竣工图、主要建筑设备的设备表、样本、

铭牌等材料，审查冷热源机组能效，并现场核查。 

6.3.2 主动式建筑应进行集成的可再生能源设计，并对可再生能源的技术经济合

理性进行分析。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阶段查阅相关专项设计文件、可再生能源技术经济

分析报告。运行阶段查阅专项设计文件、可再生能源运行分析报告（含可再生能

源系统运行记录、发电量）。 

6.3.4 主动式建筑应进行建筑气密性专项设计和施工安装，竣工后进行建筑气密

性测试。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建筑物的气

密性能关系到室内热环境质量、空气品质、建筑的隔声性能，对建筑能耗的影响

也至关重要。我国新建建筑对住宅建筑门窗幕墙的气密性作了规定，但并未对建

筑物整体气密性能提出要求。建筑物整体气密性能与所采用外窗自身的气密性、

施工安装质量以及建筑物的结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精细化施工与保证

良好气密性有直接关系。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关键节点气

密专项设计文件。运行评价查阅建筑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气密性处理专项设

计和施工文件，气密性测试报告。 

6.3.5 主动式建筑应进行围护结构热桥处理专项设计和施工安装，竣工后进行热

桥测试。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围护结构的

热桥位置是建筑隔热的薄弱环节，对热桥进行专项设计和施工安装，能够有效减

小空调冷热能耗，同时避免围护结构内表面结露和生成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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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明、热桥处理专

项设计文件。运行评价查阅建筑专业竣工图及设计说明、热桥处理专项设计和施

工文件，热桥测试报告。 

6.3.6 主动式建筑应采用建筑设备自控系统。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采用合理、可行的建筑设备自控系统能够有效了解建筑设备的工作状态、建

筑环境的逐时参数，并能够根据室外环境的变化和室内人员的需求，有效调节室

内环境，防止因房间过冷过热导致的能源浪费。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暖通空调专业、电气专业施工图及设计说

明。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电气专业竣工图、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运行记录，

并现场核查。 

6.3.7 主动式建筑应采用自然通风制冷的技术。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自然通风制冷，已经成为国内外比较先进的节能设计术式设计理念。推动自

然通风制冷，有利于改善建筑的能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建筑专业暖通空调专业、电气专业施工图

及设计说明。运行评价查阅暖通空调、电气专业竣工图、建筑设备自控系统的运

行记录，并现场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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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 

7.1 控制项 

7.1.1 主动式建筑应对项目进行全寿命期环境影响分析，并应将全寿命期评价结

果用于优化建筑设计。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设计评价、运行评

价。 

全寿命期评价是用于评价某一产品从原材料，经生产、使用直至废弃整个

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它是一种得到广泛国际认可的量化评价环境影响的工具，

既可用于环境管理，也可通过对全过程所涉及的环境问题进行分析和评价，从

而帮助决策者做出最佳选择。建筑是人们对环境产生最大化影响的活动，而建

筑前期的决定对环境影响程度更大。因此采用全寿命期评价优化建筑设计是减

少建筑环境影响，发展主动式建筑的必然选择。 

全寿命期评价适用于建筑设计过程各个阶段。建筑项目前期，全寿命期评

价可以用于定义项目环境目标，判定建筑结构系统，权衡建造和运行阶段材料

的环境影响从而选择合适的建造实施方案。方案阶段，全寿命期评价可以用于

比选建筑产品和建造方式，评估节能措施的环境负荷，推进有依据的决定。施

工图设计阶段，全寿命期评价可以对暖通空调、照明系统在寿命期内的环境影

响做出评价，推荐对系统的优化意见。同时，利用全寿命期评价结果用于选择

合适的饰面材料。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以施工图阶段项目资料为依据的全寿命

周期环境评估分析及建筑设计优化报告；运营评价查阅以施工和运营资料为依

据的全寿命周期环境评估报告。 

7.1.2 用水器具的效率应达到 2 级及以上。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主动式建筑鼓励选用较高用水效率等级的节水型器具。建筑中所有的用水器

具需购置不低于用水效率等级二级的节水型器具。用水器具的用水效率等级判定

可参照国家制定的相关标准，如《水嘴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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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5502、《小便器用水效率限定值

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7、《淋浴器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8、

《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水效率等级》GB 28379 等。其他暂未颁布用

水效率等级的用水器具须优于行业标准值 20%。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时查阅相关设计文件、产品说明书（含相关节

水器具的性能参数要求）；运行评价时查阅相关竣工图纸、设计说明、产品说明

书、产品节水性能检测报告，必要时现场核查。 

7.1.3 合理利用场地内非传统水源。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场地内非传统水源包括雨水、建筑优质杂排水和杂排水等。场地内非传统水

源利用的合理性需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从技术可行性、经济性和实施影响等方面

综合判断，并给出实施措施。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时查阅相关设计文件、非传统水源利用分析报

告；运行评价时查阅相关竣工图纸、设计说明、非传统水源利用报告，必要时现

场审查。 

7.1.4 应编制运行手册。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主动式建筑运行过程中，使用者对建筑的操作直接影响建筑在环境方面的表

现。因此，需编制建筑使用手册，并对建筑的使用给使用者进行培训，将设计中

涉及的关于环境保护，高效使用资源的设计概念，清晰地交代给建筑使用者。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运行评价需提供建筑使用手册，并有培训记录。 

7.2 评分项 

I 环境负荷 

7.2.1 全寿命期碳排放按表 7.2.1 的规则评分： 

表 7.2.1  碳排放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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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 得分 

比先进值低 20% 5 

比先进值低 10% 4 

达到先进值 3 

达到约束值和先进值的平均值 2 

达到约束值 1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全寿命期环境负荷评估是对建筑从材料生产至最终拆除、回收过程中对环境

的影响评价，包括全寿命期一次能源（PE）、全球变暖潜值（GWP）、臭氧层耗减

潜值(ODP) 、光化学臭氧生成潜值(POCP)、酸化潜值（AP）和富营养化潜值（EP）

等多项指标。 结合我国目前全寿命期评价发展的实际情况，中国 III 型产品环

境声明（Environmental Product Declaration）仍处于发展初期，无法满足我

国当前建筑发展量大面广的需求。因此本标准现采用全寿命期碳排放作为评价指

标，鼓励今后时机成熟对其他环境评估指标展开评估。 

建筑全寿命期碳排放计算方法可参照现行中国工程建设协会标准《建筑碳排

放计量标准》CECS374。建筑碳排放约束值根据建筑产品的单位能耗值约束值和

先进值参照现行国家标准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建筑运行阶段的能耗约束值和

先进值分别参照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能耗标准》GB/T51161的能耗指标约束

值和能耗指标引导值。参与全寿命期环境负荷计算的建筑材料不小于建筑主体结

构材料和围护材料总质量的 95%。建筑材料的用量应通过概算书、工程采购清单、

BIM模型材料等方式提供。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查阅设计阶段的碳排放计算分析报告，以及碳

排放减排措施，审查其合理性。运行评价查阅施工和运营阶段的碳排放计算分析

报告，以及碳排放减排措施，审查其合理性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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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节约用水 

7.2.2 主动式建筑年节水率按表 7.2.2 的规则评分：： 

表 7.2.2  年节水率 RWR评分表 

年节水率 得分 

RWR≥60% 5 

50%≤RWR＜60%  4 

40%≤RWR＜50% 3 

30%≤RWR＜40% 2 

20%≤RWR＜30% 1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地球上饮用水资源十分有限，只有不到 1%的水可以使用。地球上 97%的水是

咸水，而 2/3的淡水封存于极地冰盖下。另外，由于化学或生物污染，大量地表

淡水甚至地下水不适于饮用。节约用水对我们人类的生辰发展十分必要。主动式

建筑，提倡通过使用节水器具、优化设计、雨水的回收利用等措施，节约使用清

洁水资源。 

人均日常水耗由于各地区水价、生活标准、可使用性、气候条件、政策等原

因而存在差异。采取节水措施能够在不牺牲舒适性的前提下减少用水。节水策略

应当从减少用水量、可替代用水和再利用水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减少用水量的措

施包括采用低流量节水型用水器具（如淋浴花洒，水龙头，马桶，洗衣机），循

环热水系统等；可替代用水措施采用收集回用雨水经处理后用于绿化浇灌、道路

浇洒、汽车冲洗和马桶冲刷；再利用水措施采用从淋浴和洗衣机收集的灰水经处

理后用于绿化浇灌、道路浇洒、汽车冲洗和马桶冲刷。 

RWR=（Wn-Wm）/Wn                            （5） 

式中：RWR—节水率，%； 

Wn—国标年生活水用量，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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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m—实际市政用水量，m3/a。 

国标年生活水用量按照现行国家《民用建筑节水标准》GB 50555 中的节水

定额（上限值）为标准，用水单位同设计文件计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时查阅设计节水用水量计算书。 运营评价时

查阅实际用水量计量报告和年均用水单位，并查阅建筑节水用水量计算书。 

7.3 优选项 

7.3.1 采用可再利用和含有回收材料成分的建筑材料。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建筑采用可再利用和含有可再循环材料成分的建筑材料，可以节约建筑材料

生产和施工建造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减少环境影响。这里的建筑材料是指长期安

装于建筑工程中的材料，且计入建筑材料应不小于总重量的 80%。 可再利用建

筑材料为从其他建筑上拆卸经修整后用于本项目的材料；含有可再循环材料成分

的建筑材料为含有高回收材料成份的建筑材料，其重量按照可再循环材料成份占

比计算。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评价时查阅工程决算材料清单，建筑再利用材料统计表，

供应商提供的可再循环材料成分比例报告，建筑材料资源综合利用报告。 

7.3.2 主动式建筑使用具有国家绿色建材标识的建筑材料，同类建材中获得绿色

建材标识认证的产品重量占比不小于 80%。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设计评价、运行评价。 

绿色建材是指在全寿命期内可减少对自然资源消耗和减轻对生态环境影响，

具有节能、减排、安全、便利和可循环特征的建材产品。我国对绿色建材推出了

绿色建材产品认证，目前实施了砌体材料、保温材料、预拌混凝土、建筑节能玻

璃、陶瓷砖、卫生陶瓷、预拌砂浆等七类建材产品的评价技术标准。同类建材中

获得绿色建材标识认证的产品重量占比不小于 80%判定为达标。 

 

表 1  绿色产品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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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国家标准编号 国家标准名称 

1 GB/T 35601-2017 绿色产品评价 人造板和木质地板 

2 GB/T 35602-2017 绿色产品评价 涂料 

3 GB/T 35603-2017 绿色产品评价卫生陶瓷 

4 GB/T 35604-2017 绿色产品评价建筑玻璃 

5 GB/T 35605-2017 绿色产品评价墙体材料 

6 GB/T 35606-2017 绿色产品评价太阳能热水系统 

7 GB/T 35607-2017 绿色产品评价家具 

8 GB/T 35608-2017 绿色产品评价绝热材料 

9 GB/T 35609-2017 绿色产品评价 防水与密封材料 

10 GB/T 35610-2017 绿色产品评价陶瓷砖（板） 

11 GB/T 35611-2017 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 

12 GB/T 35612-2017 绿色产品评价木塑制品 

13 GB/T 35613-2017 绿色产品评价纸和纸制品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设计评价时查阅设计及概预算文件中采用的绿色建材类

型计算分析报告和绿色建材标识证书。运营评价时查阅竣工图、决算材料清单、

绿色建材标识证书、施工记录等，必要时现场核实。 

7.3.4 施工中应减少对场地植物生态、动物生态的影响，应减少施工现场的外溢

光。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竣工图、施工记录等，必要时现场核实。 

7.3.5 施工时应减少化学物品的使用和泄漏。 

【条文说明】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运行评价。 

本条的评价方法为：查阅竣工图、决算材料清单、施工记录等，必要时现场

核实。 

 



 

0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

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可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

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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